审  计  报  告
滔河乡村社换届审报【2020】   号
被审计单位：滔河乡闫楼村
审计项目：2020年村换届工作离任

和经济责任审计
根据淅川县村“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淅川县2020年村换届工作离任和经济责任审计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淅村社换组发[2020]6号）要求，滔河乡成立审计组，自2020年11月03日至2020年11月15日，对闫楼村2018年01月至2020年10月村“两委”主要成员离任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闫楼村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滔河乡审计组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基本情况

闫楼村基本情况

闫楼村位于滔河乡政府东南10公里，全村所辖4个村民组、3个自然村，地域总面积1.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50亩，人均耕地1.3亩。村主要产业是种植小麦、玉米、牛羊养殖。村两委班子健全，党员共10人,全村村民总户数142户，总人数642人。
 （二）闫楼村“两委”主要成员个人基本情况

张军同志，性别男，民族汉，政治面貌党员，1974年05月生，籍贯滔河乡闫楼村，学历情况高中。张军同志自2006年03月以来担任闫楼村党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

岳老四同志，性别男，民族汉，政治面貌群众，1974年02月生，籍贯滔河乡闫楼村，学历情况小学。岳老四同志自2014年08月以来担任闫楼村村委会主任。

林长琴同志，性别女，民族汉，政治面貌党员，1960年03月生，籍贯滔河乡闫楼村，学历情况高中。林长琴同志自2000年06月以来担任闫楼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负责文书工作。

靳建伟同志，性别男，民族汉，政治面貌党员，1970年07月生，籍贯滔河乡闫楼村，学历情况小学。靳建伟同志自2014年08月以来担任闫楼村村委会委员，负责民事调解工作。
闫楼村自然资源资产和财务收支情况

闫楼村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全村地域总面积1.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50亩，人均耕地1.3亩。

闫楼村2018年至2020年财务收支情况，2018年至2020年1-10月财务收入合计3681291.49元（2018年16500.00元、2019年2738328.00元、2020年1-10月926463.49元），2018年至2020年1-10月支出合计3376255.49元（2018年16740.00元、2019年682419.00元、2020年1-10月2677096.49元），加上2017年转入13403.00元，截止2020年10月末结余318439.00元。

1、2018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1）2017年结余13403.00元；

（2）2018年收入合计16500.00元：光伏扶贫资金16500.00元；

（3）2018年支出合计16740.00元：报刊杂志费240.00元，光伏收益分配16500.00元；

（4）2018年期末结余13163.00元；

2、2019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1）2019年收入合计2738328.00元：村级经费收入105228.00元，专项经费20000.00元，贫困救助款15000.00元，光伏扶贫资金45000.00元,闫楼建房差价款2553100.00元；

（2）2019年支出合计682419.00元：固定资产村级建设工程7500.00元，工资支出100596.00元，经费支出8547.00元，报刊杂志费1906.00元，贫困救助3400.00元建房差价款分配500000.00元，光伏收益分配45000.00元，务工费用15470.00元；

（3）2019年期末结余2069072.00元。

3、2020年1-10月财务收支情况：

（1）2020年1-10月收入合计926463.49元：村级经费收入99360.00元，专项经费13800.00元，贫困救助款5000.00元，光伏扶贫资金11250.00元，闫楼建房差价款350000.00元，公积公益金447053.49元；

（2）2020年1-10月支出合计2677096.49元：固定资产公益财产447053.49元，工资支出87360.00元，经费支出13292.00元，报刊杂志费2541.00元，建房差价款分配2090000.00元，光伏收益分配11250.00元，务工费用25600.00元；

（4）2020年1-10月结余318439.00元。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滔河乡闫楼村换届工作离任和经济责任审计专班由滔河乡政府牵头，抽调三资管理中心等骨干人员组成审计组，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履行职责，实现换届前的审计全覆盖。经审计，闫楼村在履行经济责任、财务收支等方面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2019年存在问题

1、统一收款收据未见填票人、收款人签名，未加盖公章。

四、审计评价

通过审计，我们认为闫楼村提供的凭证账簿、资产资源等相关财务资料资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三年以来的财务收支状况，基本符合有关财经法规和农村三资管理有关规章制度；从该村提供的相关会计资料中除上述所列问题外未发现村两委班子成员违法违纪行为发生，但不同程度存在着签批手续不完善、财务收支不规范的问题，应在今后逐步提升报账人员业务能力并逐步规范。
五、审计建议
闫楼村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该村的资产负债情况，但是在遵守财经法规方面存在有一些问题。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1.闫楼村“两委”及会计人员要加强对现行财经政策法规的学习，保证一切经济活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运行。

2.加强对费用支出的管理，本着“必须、合理、节约”的原则安排各项支出，严格把关，凡不合规的票据不得入账，避免资金使用上的浪费。

3、严格按照会计法对收、支票据进行审核，保证其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按照村级财务管理流程签批。
4、加强公益财产管理，并建立固定资产卡片和台账，确保公益财产保值、增值。

5、村内小型工程施工按照三资财务管理办法规定，履行预算和竣工决算、验收手续，需注意选拔具有专业建筑施工经验人员参与验收评价。
审计组长（签字）：马志强 
审计组成员（签字）：周永兴、王萍王少平、马莹                 
乡镇分管领导（签字）：郑章恒

滔河乡换届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11月22日
